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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捐稽徵

法》
一、依據納稅者權利保護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人性

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不得加以課稅。」試問：該規定涉及何種稅法上特殊之正義原

則？（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應指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第1項涉及「主觀淨值原則」，並宜就主觀淨值原則之憲法上

依據、內涵、基本生活費差額減除與所得稅法上免稅額及扣除額之關係等議題進行說明。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稅法講義》第一回，巫念衡編撰，頁138-121。

答：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納保法」）第4條第1項規定係量能課稅原則下「主觀淨值原則」之體現： 
（一） 按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該條文保障人民生存權之意旨在稅

法上之體現，即為量能課稅原則下「主觀淨值原則」。本於主觀淨值原則之要求，個人為維持自己以

及扶養親屬之最低生活水準所必需之費用，於計算個人之課稅所得時，應自個人之收入中予以減除。

（二） 納保法第4條第1項規定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與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所規定之「免稅額」及部分

項目之「扣除額」，均係主觀淨值原則之體現。是以，在個人綜合所得稅之計算上，個人之綜合所得

總額得以減除免稅額、扣除額及「基本生活費差額」（基本生活費總額－免稅額及扣除額之合計數，

但排除「財產交易損失」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因該等項目屬於「客觀淨值原則」之範疇），

以計算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再按該數額適用相對應之累進稅率計算個人之綜合所得稅應納稅

額。

二、試依上題所提及之原則，評析下列實務見解： 

司法院釋字第 415 號解釋：「所得稅法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之規定，其目的在以稅

捐之優惠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親屬或家屬盡其法定扶養義務。」（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承接第一題。學理上認為扶養親屬免稅額係為實現主觀淨值原則而設之制度，但司法院釋字

第415號解釋卻將其定性為稅捐優惠。在答題上，應說明稅捐優惠之定義，以及稅捐優惠不同於基

於主觀淨值原則而設之課稅禁區。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財稅法講義》第一回，巫念衡編撰，頁141。 

2、《高點․高上財稅法講義》第五回，巫念衡編撰，頁48-51。

答： 
（一） 司法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將扶養親屬免稅額定性為稅捐優惠：

1.按所謂「稅捐優惠」，係指為達成特定之公益目的，犧牲量能平等負擔原則，給予符合一定條件之

人稅捐減免之利益以導引其為一定之行為。

2.司法院釋字第415號解釋明示，所得稅法上免稅額之制度，係為促使納稅義務人對於特定親屬或家屬

盡法定扶養義務，以保障受扶養親屬之生存權，性質上屬於稅捐優惠。

（二） 然而，學說上多認為，扶養親屬免稅額係為實現量能原則下「主觀淨值原則」所設之制度。亦即，扶

養親屬免稅額係為達成量能課稅之目標，其目的在於使納稅義務人得以將其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而發

生之支出，自其收入中減除，以正確衡量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屬於「課稅之禁區」而非量能課稅

原則之例外，性質上與稅捐優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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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者，司法院釋字第692號解釋理由書亦提及，有關所得稅法上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年滿20歲而在校就學

者，納稅義務人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之規定，除為維護我國重視子女教育之固有美德外，尚考量納

稅義務人因扶養在學子女增加支出，而減少其負擔所得稅之能力。此一觀點，亦與學說所強調之主觀

淨值原則一致。

（四） 依上所述，司法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將扶養親屬免稅額定性為稅捐優惠，恐使立法者對於扶養親屬免稅

額有過大之形成空間。實則，扶養親屬免稅額並非稅捐優惠，只要納稅義務人盡其民法上之扶養義

務，所得稅法上即應考量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已然減損，而容許其減除一定數額之扶養親屬免稅

額，不得任意對之增設額外之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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